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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貳 章   文 獻 探 討 

    

本 章 有 關 文 獻 之 探 討 共 分 為 四 節：第 一 節 為 高 中

職 學 校 體 育 組 長 職 務 內 涵；第 二 節 為 壓 力 的 意 義 及 相

關 研 究；第 三 節 為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及 相 關 研 究；第 四 節

本 章 總 結 。  

 

第 一 節  高 中 職 學 校 體 育 組 長 職 務 內 涵  

 

學 校 行 政 首 在 協 助 教 師 的「 教 學 」與 學 生 的「 學

習 」， 而 各 類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雖 有 不 同 ，

但 他 們 的 目 標 則 都 在 間 接 或 直 接 地 協 助 教 師 改 進 教

學 及 提 供 學 生 最 好 的 學 習 環 境（ 張 清 濱 ， 1996； 吳 明

順 ， 2002）。 體 育 組 長 行 政 工 作 是 以 支 援 體 育 教 學 為

第 一 要 務 ， 為 了 達 成 此 任 務 ， 必 須 協 調 並 結 合 人 力 、

物 力 、 財 力 ， 以 合 乎 教 育 原 理 及 經 濟 原 則 ， 作 有 計 劃

有 方 法 的 實 施，達 到 教 與 學 的 教 育 效 果；其 在 學 校 體

育 教 學 及 活 動 推 展 上，扮 演 著 承 上 啟 下，溝 通 橋 樑 的

關 鍵 角 色 。 茲 將 學 校 行 政 的 定 義 、 體 育 行 政 的 定 義 、

高 中 職 學 校 體 育 組 長 任 用 現 況，高 中 職 學 校 體 育 組 長

工 作 內 涵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：  

壹 、 學 校 行 政 的 定 義  

國 內 外 學 者 對 學 校 行 政 定 義 的 說 法 如 下 表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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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1-1：  學 校 行 政 的 定 義  

學  者  定       義  

謝 文 全（ 1993） 學 校 行 政 是 有 系 統 地 對 學 校 教 學 以

外 事 務 做 管 理，以 經 濟 有 效 的 方 法 達

成 教 育 目 標 ， 學 校 組 織 是 職 位 、 單

位 、 層 級 、 任 務 、 責 任 和 權 力 的 適 當

配 置，以 協 調 溝 通 的 方 式 完 成 學 校 的

行 政 工 作 。  

吳 清 山（ 1994） 學 校 行 政 乃 是 學 校 機 關 依 據 教 育 原

理 ， 運 用 有 效 和 科 學 的 方 法 ， 對 於 學

校 內 人 、 事 、 財 、 物 等 業 務 ， 作 最 妥

善 而 適 當 的 處 理 ， 以 促 進 教 育 進 步 ，

達 成 教 育 目 標 的 一 種 歷 程 。  

鄭 彩 鳳（ 1998) 學 校 行 政 乃 是 學 校 依 據 教 育 之 原 理

原 則 及 有 關 法 令 規 定，運 用 有 效 及 經

濟 的 方 法 ， 對 於 學 校 組 織 相 關 的 人 、

事 、 物 、 財 等 要 素 ， 作 系 統 化 的 經 營

管 理 ， 藉 以 促 進 教 育 進 步 ， 進 而 達 成

學 校 教 育 目 標 的 一 種 歷 程 。  

謝 文 全（ 1999） 學 校 行 政 是 對 學 校 教 學 以 外 的 事 務

作 系 統 化 的 管 理，以 求 有 效 而 經 濟 地

達 成 教 育 的 目 標 。  

黃 義 良（ 1999） 學 校 行 政 乃 結 合 校 內 外 ， 包 含 人 、

事 、 財 、 物 等 一 切 可 資 運 用 的 資 源 ，

主 要 在 達 成 教 學 目 標，而 非 為 行 政 而

行 政，行 政 工 作 是 協 助 整 體 目 標 完 成

的 歷 程 ， 而 非 疊 床 架 屋 的 監 督 及 引

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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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上 表  

任 晟 蓀（ 1990） 學 校 行 政 乃 學 校 依 據 教 育 原 則，運 用

各 種 有 效 的 行 政 理 論 和 科 學 的 方

法 ， 將 校 內 人 、 事 、 財 、 物 等 ， 做 有

效 的 領 導 與 管 理 ， 使 校 務 能 順 利 運

轉 ， 從 而 達 成 學 校 的 教 育 目 標 之 歷

程 。  

W i l s o n  ( 1 9 7 9 )  學 校 行 政 是 指 在 一 個 學 校 組 織 中，將

針 對 兒 童 所 需 之 良 好 方 法，做 協 調 統

合 成 一 致 的 計 劃，以 便 完 成 學 校 教 育

目 標 ， 並 確 保 目 標 之 充 分 實 踐 。  

資 料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整 理  

由 以 上 所 述 ， 可 歸 納 整 理 出 學 校 行 政 乃 是 學 校

行 政 人 員 在 國 家 法 規 所 授 予 的 權 責 範 圍 內 ， 推 行 學

校 行 政 業 務 ， 對 於 學 校 一 切 組 織 上 、 工 作 上 的 所 有

問 題 ， 運 用 最 經 濟 有 效 和 科 學 的 方 法 ， 結 合 組 織 內

的 人 、 事 、 財 、 物 等 有 限 資 源 ， 作 最 適 當 的 處 理 ，

以 增 進 教 與 學 的 效 果 ， 以 達 成 學 校 教 育 的 使 命 。  

貳 、 體 育 行 政 的 定 義  

體 育 行 政 的 定 義，各 家 學 者 說 法 不 一，下 表 2-1-2

是 幾 位 學 者 的 說 法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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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1-2：  體 育 行 政 的 定 義  

學    者  定           義  

吳 文 忠 （ 1974） 認 為 體 育 行 政 是 以 科 學 的 方 法 研 究 有 關

體 育 設 施 方 面 的 計 畫 、 執 行 、 考 核 等 法

則 ， 以 最 經 濟 的 手 段 與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，

用 於 學 校 或 社 會 ， 使 體 育 業 務 的 推 行 ，

能 因 組 織 、 設 計 、 實 施 、 管 理 、 視 導 等

合 理 措 施 ， 進 而 達 到 預 期 效 果 的 一 門 學

術 。  

周 中 勛 、  

唐 恩 江 、  

蔡 長 啟 、  

劉 仲 華 （ 1985） 

認 為 體 育 行 政 就 是 國 家 對 於 體 育 事 業 的

行 政 ， 換 句 話 說 ， 就 是 政 府 負 起 計 畫 、

執 行 與 考 核 的 責 任 ， 採 用 最 經 濟 有 效 的

方 法 ， 實 施 體 育 政 策 ， 鍛 鍊 國 民 強 健 體

格 ， 培 養 民 族 朝 氣 ， 以 達 到 民 強 則 國 強

的 理 想 與 目 的 。  

鄭 志 富 （ 1998） 認 為 體 育 行 政 是 指 運 用 行 政 、 管 理 的 理

論 與 科 學 方 法 ， 融 合 體 育 運 動 組 織 內 外

的 人 力 、 財 力 及 物 力 等 資 源 ， 有 效 達 成

組 織 目 標 的 行 政 措 施 與 過 程 。  

錢 紀 明 （ 2002） 認 為 體 育 行 政 是 以 科 學 的 方 法 研 究 有 關

體 育 設 施 方 面 的 計 畫 、 執 行 、 考 核 等 法

則 ， 以 最 經 濟 的 手 段 與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，

用 於 學 校 或 社 會 ， 使 體 育 業 務 的 推 行 ，

能 因 組 織 、 設 計 、 實 行 、 管 理 、 視 導 等

合 理 措 施，而 達 到 預 期 效 果 的 一 門 學 術 。

資 料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整 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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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以 上 所 述，瞭 解 體 育 發 展 成 效 的 重 要 關 鍵，乃

是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功 能 是 否 良 善，和 其 運 作 功 能 的 展 現  

； 因 體 育 行 政 是 透 過 組 織 的 分 工 、 協 調 、 合 作 與 層 級

間 的 權 力 運 作 ， 而 更 能 有 效 的 推 動 各 項 體 育 政 策 發

展 。  

參 、 高 中 職 學 校 體 育 組 長 行 政 工 作 內 涵  

一 、 高 中 職 學 校 體 育 組 長 任 用 現 況  

體 育 組 長 之 聘 任，乃 依 據 教 育 部（ 2003）「 教 師 法 」

修 訂 條 文 第 三 章 聘 任；第 11 條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教

師 之 聘 任 ， 分 初 聘 、 續 聘 及 長 期 聘 任 ， 除 依 師 資 培 育

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或 第 二 十 條 規 定 分 發 者 外，應 經 教

師 評 審 委 員 會 審 查 通 過 後 由 校 長 聘 任 之。及 依 據 教 育

部 （ 2003）「 國 立 高 級 中 學 組 織 規 程 及 員 額 編 制 擬 定

暨 審 查 原 則 」修 訂 條 文 規 定 ： 壹 、 擬 定 原 則 第 六 點 之

第 ５ 項  兼 行 政 職 務 人 員 ：（ ２ ）教 務 、 學 生 事 務 、 總

務 、 實 習 輔 導 處 及 圖 書 館 各 置 主 任 一 人 ； 其 所 屬 各

組，除 總 務 處 所 屬 各 組 組 長 專 任 外，其 餘 人 員 均 就 編

制 內 專 任 教 師 中 聘 兼 之 。 意 即 需 先 經 「 教 師 評 審 委

員 會 」 同 意 聘 為 體 育 教 師 後 ， 校 長 才 得 以 聘 該 體 育

教 師 兼 任 體 育 組 長 之 行 政 職 務 。  

二 、 高 中 職 學 校 行 政 組 織  

依 據 教 育 部（ 2003）「 國 立 高 級 中 學 組 織 規 程 及

員 額 編 制 擬 定 暨 審 查 原 則 」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條 第 五 項 第

二 點 規 定 ：  學 生 事 務 處 ： 設 訓 育 、 生 活 輔 導 二 組 ；

未 滿 二 十 四 班 得 增 設 一 組，二 十 四 班 以 上 者，得 增 設

一 至 三 組，其 組 別 以 體 育 衛 生、社 團 活 動、體 育 運 動、 

衛 生 保 健 為 原 則 。  

三 、 高 中 職 學 校 體 育 組 長 行 政 工 作 內 涵  

體 育 組 的 年 度 工 作 計 畫 的 周 詳 與 否 和 學 校 體 育

活 動 的 盛 衰 極 具 密 切 的 關 係，身 為 體 育 行 政 工 作 者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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謹 慎 規 劃 和 執 行（ 錢 紀 明 ， 2002）。 除 有 關 學 校 體 育

教 學 活 動 外 ， 其 他 班 際 、 校 際 、 地 區 性 、 全 國 性 甚 或

國 際 性 比 賽 活 動，都 與 體 育 組 長 擬 定 之 工 作 計 畫 有 著

密 切 因 果 關 係；但 體 育 組 長 在 排 定 計 畫 時 如 能 多 留 意

一 些 細 節 及 注 意 事 項，而 不 應 只 憑 自 我 想 像 及 假 設 ，

如 此 工 作 計 畫 必 能 健 全，且 可 活 絡 學 校 體 育 活 動。下

表 2-1-3 是 有 關 學 者 對 體 育 組 的 主 要 行 政 工 作 內 容

的 說 明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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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1-3  體 育 組 的 主 要 行 政 工 作 內 容  

學   者  體  育  組  行  政  工  作  內  容  

鄭 志 富

（ 1998）  

1.體 育 組 年 度 工 作 計 畫 。  

2.體 育 教 學 內 容 、 教 學 媒 體 、 及 場 地 之 安 排 。

3.體 育 成 績 評 量 。  

4.早 操 或 課 間 操 之 安 排 與 規 劃 。  

5.校 內 運 動 會 及 班 級 運 動 競 賽 之 規 劃 。  

6.運 動 代 表 隊 之 組 訓 與 競 賽 。  

7.體 育 教 師 之 研 習 與 進 修 。  

鄭 彩 鳳

（ 1999）  

1.體 育 章 程 及 體 育 科 教 學 進 度 之 擬 定 事 項 。  

2.辦 理 校 內 外 運 動 會 及 各 項 體 育 競 賽 事 項 。  

3.運 動 場 所 及 體 育 設 備 之 管 理 維 護 事 項 。  

4.主 持 晨 操 或 課 間 活 動 事 項 。  

5.辦 理 學 生 體 能 測 驗 事 項 。  

6.各 項 體 育 競 賽 訓 練 及 選 拔 事 項 。  

7.學 生 體 育 成 績 之 考 查 統 計 及 報 告 事 項 。  

8.體 育 班 （ 隊 ） 之 教 學 與 組 訓 。   

9.指 導 學 生 團 體 活 動 。  

10.記 錄 與 統 計 各 種 運 動 成 績 。  

錢 紀 明

（ 2002）  

1.訂 定 體 育 實 施 計 畫 。  

2.訂 定 充 實 體 育 設 施 計 畫 。  

3.選 定 體 育 課 及 早 操 教 材 。  

4.運 動 場 地 及 體 育 設 備 器 材 管 理 及 安 全 維 護 。

5.調 配 運 動 場 地 。  

6.各 種 競 賽 及 表 演 。  

7.舉 辦 全 校 運 動 會 。  

8.指 導 體 育 課 外 活 動 。  

9.記 錄 及 統 計 學 生 各 項 運 動 成 績 。  

 

資 料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整 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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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合 上 述，學 校 行 政 人 員 聘 任、行 政 組 織 及 工 作

內 涵，都 是 依 法 令 做 分 層 負 責 且 詳 細 具 體 的 規 定，常

常 除 規 定 外 的 工 作 內 涵 外，尚 有 一 些 上 級 單 位 臨 時 交

辦 的 工 作，因 此 體 育 組 長 除 體 育 教 學、體 育 行 政 工 作

之 外，亦 需 承 辦 額 外 交 辦 之 工 作，因 此 無 形 中 更 加 深

其 工 作 壓 力 的 來 源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壓 力 之 概 念 與 相 關 研 究  

 

壹 、 壓 力 的 概 念  

    壓 力 的 概 念 ， 最 早 出 於 物 理 學 和 工 程 學 方 面 ， 係

指 直 接 作 用 於 物 體 的 外 力 。 二 十 世 紀 初 ， 由 C a n o n提

出 壓 力 的 概 念 。 而 其 學 生 S e l y e  ( 1 9 5 6 ) ， 將 他 的 理 論

用 於 社 會 科 學 的 領 域 來 探 討。直 至 今 日「 壓 力 」一 詞，

已 是 社 會、心 理、生 物、醫 學 等 學 術 領 域 的 重 要 名 詞。 

一 、 壓 力 的 意 義  

壓 力 研 究 發 展 至 今 ，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壓 力 有 不 同

的 定 義 與 見 解 。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壓 力 之 看 法 如 下 表

2-2-1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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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2-1 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「 壓 力 」 之 定 義  

學   者  定              義  

吳 英 璋

（ 1994）  

壓 力 是 人 與 環 境 間 不 斷 經 過 互 動 過 程 的 動

態 系 統 。  

劉 若 蘭

（ 1994）  

壓 力 是 個 人 面 對 生 活 環 境 中 內 外 在 刺 激

時 ， 身 心 調 適 的 過 程 。 這 是 人 與 環 境 間 不

斷 互 動 產 生 的 一 種 複 雜 動 態 系 統 。  

林 純 文

（ 1995）  

個 體 面 對 外 界 的 要 求 或 特 定 事 件 的 刺 激 時

所 做 的 身 心 適 應 的 反 應 ； 而 此 反 應 是 以 個

人 過 去 的 經 驗 、 人 格 特 性 或 心 理 認 知 歷 程

為 媒 介 。  

張 春 興

（ 1996）  

三 種 解 釋 ：  

1.指 環 境 中 客 觀 存 在 某 種 具 有 威 脅 性 的 刺

激 ； 例 如 地 震 、 火 災 、 車 禍 的 現 場 均 屬 之 。

2.生 活 中 具 有 威 脅 性 的 刺 激 引 起 的 一 種 反

應 組 型 ； 只 要 類 似 刺 激 的 出 現 ， 就 會 引 起

同 類 型 的 反 應 。 此 種 反 應 組 型 ， 稱 為 壓 力

反 應 組 型 。  

3.刺 激 與 反 應 之 間 的 交 互 關 係 ； 個 體 的 環

境 中 具 有 威 脅 性 的 刺 激 ， 經 認 知 其 性 質 之

後 所 表 現 的 反 應 。  

邱 憲 義

（ 1996）  

壓 力 是 知 覺 情 境 有 礙 其 表 現 所 產 生 的 負 向

情 感 而 影 響 其 生 理 與 心 理 狀 態 。  

程 一 民

（ 1996）  

壓 力 是 指 個 體 面 對 刺 激 事 件 時 ， 個 人 評 估

此 一 關 係 對 他 造 成 負 荷 或 個 體 資 源 無 法 應

付 且 危 及 個 人 身 心 健 康 的 反 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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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上 表  

廖 居 治

（ 1999）  

壓 力 是 與 人 們 日 常 生 活 情 境 交 互 作 用 的 一

種 過 程 ， 此 一 過 程 使 人 產 生 焦 慮 、 緊 張 或

是 不 愉 快 的 情 緒 反 應 。  

陳 聖 芳

（ 1999）  

壓 力 是 在 某 種 情 境 下 ， 個 體 預 測 可 能 產 生

不 安 定 的 感 覺 或 感 受 到 威 脅 ， 因 而 引 起 情

緒 上 和 生 活 上 的 反 應 ； 以 及 當 個 體 面 對 不

同 的 情 境 或 環 境 改 變 時 ， 體 內 所 產 生 的 變

化 ， 表 現 出 緊 張 、 焦 慮 、 挫 折 、 壓 迫 、 急

迫 或 苦 惱 的 現 象 。  

黃 義 良

（ 1999）  

壓 力 是 個 體 對 於 週 遭 的 環 境 改 變 或 要 求 ，

知 覺 到 具 有 威 脅 性 ， 壓 迫 性 ， 經 由 個 人 特

質 或 心 理 為 中 介 歷 程 後 ， 內 心 所 產 生 消 極

性 或 負 面 的 情 感 。  

B e n n e r

（ 1 9 8 4）  

即 使 壓 力 超 越 正 常 範 圍 ， 但 壓 力 的 反 應 行

為 ， 是 經 由 個 人 知 覺 或 解 說 而 形 成 的 。  

Lazarus ＆

Folkman

（ 1984）  

由 於 個 人 與 環 境 間 的 交 互 刺 激 作 用 ， 因 此

壓 力 不 單 只 是 來 自 於 外 在 環 境 。  

Kaplan ＆

Stein（ 1984） 

壓 力 是 一 種 由 個 體 知 覺 環 境 的 要 求 具 有 威

脅 性 ， 而 引 發 生 理 及 心 理 緊 張 的 狀 態 ， 即

個 體 被 迫 去 處 理 或 適 應 任 何 情 況 。  

Alberson ＆

Kagan（ 1987） 

壓 力 是 由 個 體 知 覺 環 境 的 刺 激 產 生 威 脅 ，

而 興 起 生 理 及 心 理 的 緊 張 狀 態 ， 可 視 為 高

度 負 荷 狀 態 。  

Greenberg ＆

Baron（ 1997） 

指 個 體 面 對 外 界 壓 力 源 時 ， 情 緒 、 認 知 和

生 理 三 方 面 的 交 互 作 用 所 產 生 的 一 種 刺 激

與 反 應 模 式 。  

資 料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整 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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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上 述 說 明 ， 可 知 學 術 界 對 壓 力 的 研 究 角 度 、

重 點 與 取 向 之 不 同 ， 因 此 而 有 不 同 的 定 義 ， 本 研 究

係 採 取 壓 力 是 個 體 與 環 境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。亦 即 壓 力

是 一 種 個 體 因 環 境 的 刺 激，使 個 體 和 環 境 間 的 互 動 發

生 生 理 與 心 理 不 平 衡 的 狀 態，因 而 產 生 壓 力 的 反 應 。 

二 、 壓 力 的 模 式  

最 早 從 事 壓 力 研 究 的 學 者 是 心 理 衛 生 與 精 神 醫

學 方 面 的 醫 生。相 繼 有 社 會 學 者、心 理 學 者 及 組 織 管

理 學 者 之 投 入 研 究，使 壓 力 的 研 究 範 圍 擴 大。依 據 有

關 壓 力 的 文 獻 ， 壓 力 有 三 個 主 要 理 論 模 式 ：  

（ 一 ）個 人 -環 境 適 應 模 式（ P e r s o n - E n v i r o n m e n t  

F i t  M o d e l） ：  

此 理 論 模 式 是 F r e n c h  &  K a h n 根 據L e w i n  &  

M u r r a y  以 「 適 配 觀 點 」 ( f i t  n o t i o n )的 動 機 歷 程 來 討

論 人 與 情 境 的 互 動 (謝 琇 玲，1990)。所 謂 適 配 可 分 為 :

個 人 需 求 與 環 境 供 給 的 適 配 程 度、個 人 能 力 與 環 境 要

求 的 適 配 程 度 (王 秀 枝，1986)。當 情 境 的 要 求 超 過 個

人 知 覺 能 力 時 ， 而 這 些 要 求 會 被 認 為 有 嚴 重 的 後 果

時 ， 將 會 伴 隨 壓 力 產 生 。 如 圖 2-2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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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-2-1 個 人 與 環 境 適 應 論  

資 料 來 源 ： 引 自 吳 明 順 （ 2002） ： 國 民 中 學 主 任 工 作

壓 力 與 因 應 策 略 之 研 究 。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所 碩

士 論 文 ， 頁 45。  

（ 二 ） 壓 力 循 環 理 論 模 式 （ S t r e s s  c y c l e  m o d e l）  

壓 力 循 環 理 論 模 式 是 由 G m e l c h  ( 1 9 8 8 )綜 合 多 位

學 者 的 研 究 所 提 出，這 些 學 者 認 為 壓 力 模 式 應 包 括 即

壓 力 來 源 、 個 人 知 覺 、 因 應 反 應 及 結 果 等 四 大 部 份 。 

壓 力 循 環 理 論 模 式 ， 如 圖 2-2-2 所 示 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與 現 實 的 接 近
客 觀 的 環 境  主 觀 的 環 境  

客 觀 相 配
因  

應  

防

衛

主 觀

相 配

壓 力

狀 態  

身 心

疾 病

客 觀 的 個 人  主 觀 的 個 人  

自 我 評 估 的 正 確 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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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Ⅰ         Ⅱ           Ⅲ              Ⅳ  

 

 

期 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 會 的   

缺 乏 時 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 體 的   

薪 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智 能 的  

工 作 負 擔                       環 境 的         

工 作 ／ 人 際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際 的  

進 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 理 的  

干 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態 度 的  

會 議  

圖 2-2-2 壓 力 循 環 模 式  

    資 料 來 源 : 引 自 詹 寶 完 （ 2002） ： 國 小 教 師 兼 任 組 長

工 作 壓 力 之 個 案 研 究 。 國 立 台 中 師 範 學 院 國 民 教 育 研 究 所  

碩 士 論 文 ， 頁 11。  

（ 三 ） 生 物 心 理 社 會 模 式 （ B i o p s y c h o s o c i a l  
M o d e l）  

謝 琇 玲 （ 1991） 指 出W i l l i a m s  在 1990 年 提 出
生 物 心 理 社 會 模 式 理 論 ， 認 為 當 周 圍 環 境 發 生 變 化

時 ， 大 腦 中 樞 會 將 訊 息 以 整 體 組 織 的 方 式 傳 送 身 體

各 組 織 器 官 ， 但 每 個 人 因 人 格 特 質 與 遺 傳 基 因 不

同 ， 對 於 大 腦 所 傳 送 的 訊 息 解 讀 卻 有 所 不 同 。 由 於

長 期 性 的 環 境 刺 激 與 個 人 基 因 的 交 互 作 用 影 響 ， 經

累 積 後 將 會 導 致 生 理 及 心 理 疾 病 的 產 生 。 如 圖

2-2-3生 物 心 理 社 會 模 式 ：  

 

 

 

 

 

壓 力 來 源  知 覺  反 應 結 果

生

理

或

心

理

疾

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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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發 展 性 過 程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發 動 訊 息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 體 神 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 主 神 經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神 經 末 稍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 過 一 段 生 活 時 期  

 

 

圖 2-2-3 ： 生 物 心 理 社 會 模 式  

    資 料 來 源 ： 引 自 陳 瑞 惠 （ 2002） ： 私 立 高 中 教 師 工 作

價 值 觀 、 工 作 壓 力 與 組 織 承 諾 之 研 究 。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 

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， 頁 45。  

 

第 三 節 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及 相 關 研 究  

 

    工 作 壓 力( j o b  s t r e s s  o r  w o r k  s t r e s s )是 從 壓 力 的

觀 點 衍 生 而 來，因 此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，是 指 教 師 在 學

校 教 育 的 環 境 中，與 人 事 物 互 動 中，所 產 生 的 壓 力 感

受。本 節 先 探 討 工 作 壓 力 的 定 義 後，再 由 教 師 工 作 壓

力 模 式 中 論 述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的 內 涵 。  

壹 、 工 作 壓 力 的 定 義  

歸 納 整 理 國 內 外 研 究 者 對「 工 作 壓 力 」所 下 的 定

義 有 以 下 各 種 不 同 說 法 ：  

 

基 因  

環 境 刺 激  

的 歷 史  

人 格 特 質  

(習 得 的 期 望 ) 

環 境 事 件  
腦  

基 因  

目 標 器 官 (行 為 ) 

症 狀 和 疾 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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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3-1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工 作 壓 力 的 定 義  

學   者  定                義  

李 明 書（ 1994） 因 工 作 相 關 情 境 因 素 與 個 體 產 生 交

互 作 用，促 使 個 體 交 互 作 用 及 調 適 反

應 的 一 種 狀 態，個 體 若 無 法 控 制 這 些

情 境 因 素 造 成 的 不 利 後 果，便 會 產 生

工 作 壓 力 。  

柏 廣 法（ 1998） 個 人 與 環 境 間 的 供 給 與 需 求 不 能 達

到 平 衡，亦 即 個 人 技 能 和 能 力 不 能 達

到 工 作 環 境 的 要 求，或 個 人 的 需 求 在

工 作 環 境 中 無 法 獲 得 滿 足 。  

葉 龍 源（ 1998） 工 作 壓 力 是 個 體 與 環 境 交 互 作 用

下，致 使 生 理 與 心 理 產 生 不 平 衡 的 狀

態 。  

姚 秀 瑛（ 1998） 工 作 壓 力 是 指 特 殊 工 作 人 員 在 推 廣

其 工 作 時，對 潛 在 的 工 作 情 境 因 素 或

要 求 ， 評 估 為 威 脅 或 有 礙 於 工 作 表

現 ， 而 產 生 負 面 ， 消 極 的 情 感 反 應 。

陳 聖 芳（ 1999） 工 作 壓 力 乃 是 在 工 作 環 境 中，超 過 個

人 負 荷 量 的 要 求 ， 進 而 造 成 威 脅 感 ，

產 生 緊 張 、 焦 慮 、 挫 折 ， 壓 迫 、 急 迫

或 苦 惱 的 反 應 。  

葉 兆 祺（ 1999） 工 作 壓 力 是 個 體 面 對 工 作 情 境 時，為

因 應 工 作 環 境 要 求 與 自 我 期 望，在 生

理 、 心 理 產 生 失 衡 的 狀 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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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上 表  

王 秀 慧  

（ 1999）  

所 謂 工 作 壓 力 是 個 人 經 自 己 知 覺 認

知 的 過 程 ， 對 其 工 作 環 境 進 行 評 估

後，發 現 環 境 中 超 出 自 身 能 力 與 經 驗

的 反 應 。  

P a r ＆ D e c o t i i s  

（ 1 9 8 3）  

工 作 壓 力 是 描 述 一 個 人 在 工 作 場 所

中 遭 遇 一 些 與 重 要 的 工 作 結 果 有 關

的 機 會 、 限 制 及 需 求 時 ， 被 要 求 脫 離

常 態，或 是 與 自 我 願 望 不 符 合 時 的 一

種 感 覺 。  

D u n h a m
（ 1 9 8 4）  

工 作 壓 力 不 盡 然 全 是 負 面 的 影 響，適

度 的 工 作 力，反 而 會 使 工 作 者 視 此 壓

力 為 挑 戰 ， 因 此 增 加 工 作 動 力 與 願 ，

進 而 達 到 最 佳 工 作 表 現 。  

K y r i a c o u  

( 1 9 8 7 )  

工 作 壓 力 是 個 體 遭 遇 威 脅 超 過 解 決

能 力 時 的 不 愉 快 、 消 極 與 苦 惱 。  

J a m a l  （ 1 9 9 0） 工 作 壓 力 是 個 人 對 於 可 能 威 脅 其 本

身 之 工 作 環 境 的 反 應 。  

資 料 來 源 ： 引 自 莊 靜 宜（ 1990）： 高 科 技 產 業 與

傳 統 產 業 從 業 人 員 工 作 壓 力 與 工 作 滿 足 之 研 究。國 立

成 功 大 學 工 業 管 理 系 碩 士 論 文 ， 頁 17。  

綜 合 上 述 學 者 對 工 作 壓 力 的 定 義，可 以 了 解 工 作

壓 力 的 構 成 須 具 備 以 下 三 個 條 件：第 一，由 個 人 內 在

與 外 在 環 境 交 互 作 用 下 所 產 生 不 平 衡 的 差 異 情 形。第

二，由 於 個 體 身 心 產 生 功 能 異 常 狀 況，在 心 裡 引 起 不

快 樂 的 反 應 。 第 三 ， 必 須 是 由 工 作 有 關 的 因 素 所 刺

激 ， 而 引 起 之 反 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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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理 論 模 式  

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相 關 研 究 已 有 多 年 的 歷 史，係 源

自 於 工 作 壓 力 的 研 究。而 兼 任 行 政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理

論 模 式 源 於 一 般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研 究，因 此 經 由 探 究

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理 論 模 式，藉 以 瞭 解 兼 任 行 政 教 師 工

作 壓 力 。  

一 、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定 義  

依 據 學 者 研 究 有 關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所 下 的 定

義 ， 如 下 表 ：  

表 2-3-2 有 關 「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」 研 究 之 定 義  

學   者  定         義  

張 明 麗

（ 1991）  

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， 因 工 作 情 境 因 素 所 引 起

不 愉 快 的 負 面 情 緒 反 應 。  

程 一 民

（ 1996）   

教 師 在 學 校 工 作 中 ， 與 人 、 事 、 物 互 動 過 程

中 所 產 生 的 負 面 情 感 ， 這 些 負 面 情 感 ， 限 於

個 人 知 覺 ， 包 括 情 緒 與 行 為 層 面 。  

M o r a c c o  &  

M c f a d d e n   

（ 1 9 8 1）  

教 師 的 工 作 和 知 覺 工 作 的 要 求 威 脅 其 自 尊 和

幸 福 ， 用 以 維 持 穩 定 狀 態 的 因 應 機 轉 等 方

面，引 發 心 理 穩 定 狀 態 的 改 變 及 生 理 的 變 化 。

L i t t  &  

T u r k   

（ 1 9 8 1）  

當 教 師 面 對 威 脅 他 們 的 幸 福 問 題 且 所 要 解 決

問 題 超 過 他 們 能 力 所 及 ， 而 使 教 師 產 生 一 種

不 愉 快 ， 負 面 的 情 緒 以 及 苦 惱 的 經 驗 。  

M o r a c c o    

（ 1 9 8 2）  

當 教 師 的 幸 福 與 自 尊 受 到 威 脅 時 ， 使 其 心 理

的 平 衡 產 生 改 變 的 影 響 。  

L i t t ＆ T u r k  

（ 1 9 8 5）  

當 教 師 的 幸 福 受 到 威 脅 時 ， 且 要 解 決 的 問 題

超 過 其 能 力 範 圍 時 ， 所 產 生 不 愉 快 情 緒 與 困

擾 的 經 驗 。  

 

資 料 來 源 ： 引 自 黃 宏 建（ 2002）： 台 中 縣 國 中 教 師 工 作 壓 力

之 研 究 。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， 頁 1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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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據 以 上 學 者 對 「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」 所 提 出 的 定

義，研 究 者 認 為 體 育 組 長 是 兼 任 行 政 工 作 之 教 師，其

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可 定 義 為：兼 任 行 政 教 師 在 從 事 教 學 或

行 政 工 作 時，對 於 某 些 特 殊 工 作 情 境 的 要 求 無 法 達 成

或 個 人 需 求 無 法 獲 得 滿 足 時，引 發 心 理、生 理 上 產 生

負 面 情 緒 的 反 應 ， 而 使 得 身 心 失 去 穩 定 性 的 一 種 現

象 。  

二 、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理 論 模 式  

教 師 工 作 事 實 上 ， 與 其 他 職 業 一 樣 ， 都 有 其 工 作

壓 力 存 在。將 幾 位 學 者 研 究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模 式 提 出

如 下 ：  

(一 ) K y r i a c o u  &  S u t e l i f f e  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 

式  

工 作 壓 力 是 一 個 多 面 向 的 理 論 ， 是 由 K y r i a c u  &  

S u t c l i f f e  兩 人 最 先 提 出 。 他 們 認 為 壓 力 的 轉 化 形 成

路 徑 是 ： 評 估 → 壓 力 來 源 → 透 過 適 應 機 制 → 教 師 壓

力 產 生 → 長 期 累 積 成 為 慢 性 壓 力 症 狀 。 其 理 論 模 式

如 圖 2-3-1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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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

 

 

圖 2-3-1 K y r i a c o u  ＆ S u t c l i f f e 的 教 師 壓 力 模 式  

    資 料 來 源 ： 引 自 吳 明 順 （ 2002） ： 國 民 中 學 主 任 工 作  

壓 力 與 因 應 策 略 之 研 究 。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所 碩

士 論 文 ， 頁 53。  

此 模 式 有 四 條 回 饋 線 : 

(A)表 示 實 際 壓 力 源 的 程 度 ， 可 因 適 當 的 使 用 因 應 策

略 而 降 低 。  

(B)表 示 教 師 壓 力 的 反 應 作 用 ， 可 直 接 再 被 評 估 。  

(C)表 示 非 工 作 壓 力 源 可 能 由 長 期 壓 力 形 成 的 慢 性 症

狀 所 導 致 。  

(D)表 示 教 師 目 前 評 估 的 結 果 ， 會 受 過 去 處 理 壓 力 的

經 驗 而 影 響 。  

 

(7)教 師 的 個 人 特 質  

教 師 的 屬 性 變 項 、 人 格 、 需 要 、 適 應

能 力 、 信 念 、 態 度 、 價 值 系 統  

( 1 )  

可 能

的 壓

力 源  

物 理

的 心

理 的  

(2) 

評 估  

威 脅  

個 人  

自 尊  

福 祉  

( 3 )

實

際

的  

壓

力

源

( 4 )  

因 應

作 用

減 少

感 受

到 的

威 脅

( 5 )  

教 師

壓 力

反 應  

心 理

的 生

理 的

( 6 )  

慢 性 壓

力 症 狀

身 心 症

心 臟 病

心 理 疾

病  

(8)非 職 業 的 壓 力 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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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T e l l e n b a c k  ,  B r e n n e n  ＆ L o f g r e n 的 教 師 工

作 壓 力 模 式 ：  

T e l l e n b a c k  ,  B r e n n e n  ＆ L o f g r e n ( 1 9 8 3 ) 曾 根 據

K y r i a c o u  ＆ S u t e l i f f e 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加 以 修

改 ， 認 為 在 學 校 的 社 會 特 質 是 影 響 壓 力 源 的 重 要 因

素 。 因 此 ，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至 少 應 包 括 三 部 份 ：  

1.教 師 壓 力 和 學 校 壓 力 來 源 反 應 間 的 交 互

關 係 。  

2.教 師 人 格 特 質 對 於 教 師 壓 力 的 影 響 。  

3.評 估、適 應 機 制 和 非 職 業 性 壓 力 源 三 者 與

壓 力 的 關 係 。 其 理 論 模 式 如 圖 2-3-2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-3-2 T e l l e n b a c k 等 人 的 教 師 壓 力 模 式 

資 料 來 源 : 引 自 詹 寶 完（ 2002）： 國 小 教 師 兼 任 組 長 工

作 壓 力 之 個 案 研 究 。 國 立 台 中 師 範 學 院 國 民 教 育 研 究 所 碩

士 論 文 ， 頁 18。  

(1)學 校 社  

會 特 質  

( 3 )  

可 能 的

壓 力 源

 

( 4 )  

實 際

的 壓

力 源

( 5 )  

一 般

性 緊

張  

( 6 )  

身 心 健

康 的 損

傷  

（ 7 ）

退 出

工 作  

 

( 2 )  

教 師 特 質  

非 職 業 性  

的 壓 力 源

評 估 適 應 機 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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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三 ) M o r a c c o  ＆ M o f a d d e n 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 

M o r a c c o  ＆ M o f a d d e n ( 1 9 8 2 ) 參 考 K y r i a c o u  ＆

S u t e l i f f e 的 模 式 ， 統 整 出 綜 合 性 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

式 架 構 ， 模 式 如 圖 2-3-3 所 示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-3-3 M o r a c c o  ＆ M c F a d d e n  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 

    資 料 來 源 ： 引 自 吳 明 順 （ 2002） ： 國 民 中 學 主 任 工 作  

壓 力 與 因 應 策 略 之 研 究 。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所 碩

士 論 文 ， 頁 54。  

此 模 式 的 說 明 如 下 : 

1.教 師 的 潛 在 壓 力 源 包 括 社 會 經 濟 衰 退、政 治

局 勢 不 安 、 教 育 改 革 紊 亂 、 工 作 負 荷 加 重 、 專 業 知 能

缺 乏、角 色 衝 突 與 期 待 及 家 庭 婚 姻 狀 況、子 女 教 養 問

(7)個 人 特 質  

( 經 驗 、 需 要 、 價 值 觀 )

社 會

潛

在

壓

力

源  

( 1 )

工

作  

( 2 )  

評

估  

( 3 )  

實 際 感

受 壓 力

( 4 )

因 應

機 轉

( 5 )  

壓 力  

徵 狀  

( 6 )  

長 期

徵 狀

家

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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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 等 等 ， 主 要 是 來 自 於 社 會 、 工 作 及 家 庭 三 個 方 面 。 

2.當 教 師 主 觀 評 估 壓 力 的 結 果，認 為 壓 力 會 損

及 個 人 自 尊 或 幸 福 時，潛 在 的 壓 力 源 就 會 演 變 為 實 際

的 工 作 壓 力 。  

3.教 師 在 評 估 潛 在 壓 力 源 時，會 受 其 個 人 的 特

質 (包 括 以 往 的 經 驗 、 人 格 特 質 與 人 生 價 值 觀 )的 影

響 。  

4.若 持 續 不 佳 的 壓 力 狀 況，又 缺 乏 因 應 機 轉 則

會 形 成 身 心 疾 病 症 狀 。 而 常 引 起 包 括 腸 胃 病 、 高 血

壓 、 肝 功 能 失 調 、 焦 慮 、 緊 張 及 職 業 倦 怠 等 病 變 。  

根 據 上 述 三 種 模 式 可 發 現 : 

(1)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來 源，是 教 師 人 格 特 質 、

學 校 情 境 因 素 及 非 職 業 壓 力 源 三 者 間 交 互 影 響 結 果。 

(2)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增 減，視 其 因 應 方 式 之 適

當 與 否 。  

(3)長 期 性 的 工 作 壓 力 會 使 身 心 產 生 病 變 且

會 有 不 利 於 工 作 的 影 響 情 形 。  

參 、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相 關 研 究  

一 、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來 源  

基 於 上 述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理 論 之 探 討，教 師 工 作 壓

力 的 來 源，是 教 師 本 身 自 我 之 要 求 與 工 作 期 許 及 職 責

上 之 要 求，使 其 感 受 到 壓 力。整 理 國 內 外 有 關 教 師 工

作 壓 力 的 研 究 文 獻，發 現 有 關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來 源 ： 

如 表 2-3-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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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3-3  有 關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來 源 文 獻  

研 究 者  研 究 對 象 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 

郭 生 玉（ 1994） 國 小 教 師 434 

名 、 國 中 教 師

383 名、高 中 教

師 260 名  

1.人 際 關 係 處 理  

2.學 生 的 學 習 態 度  

3.角 色 扮 演  

4.工 作 負 荷  

5.學 生 問 題 行 為  

6.教 師 專 業 發 展  

程 一 民（ 1996） 

 

台 北 縣  

國 小 教 師  

 

1.工 作 負 荷  

2.行 政 支 持  

3.學 生 教 學  

4.個 人 生 涯 發 展  

5.人 際 關 係  

6.不 合 教 育 原 理  

林 純 文（ 1996） 

 

國 小 教 師  

 

1.人 際 關 係  

2.工 作 量  

3.學 生 行 為  

4.時 間 支 配 能 力  

5.專 業 知 識  

陳 貞 芳（ 1996） 花 東 地 區 六 所  

學 校 國 小 教 師

375 

名  

1.人 員 不 足  

2.行 政 負 荷  

3.角 色 負 荷  

4.角 色 能 力  

邱 憲 義（ 1996） 中 部 地 區 國 小

教 師 720 名  

1.人 際 關 係  

2.教 學 工 作  

3.角 色 特 性  

4.工 作 負 荷  

5.專 業 成 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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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上 表  

林 秀 靜（ 1998） 

 

國 中 資 優 班 教

師  

 

1.工 作 負 荷 量  

2.專 業 知 能  

3.同 事 間 關 係  

4.家 長 問 題  

5.學 生 問 題  

陳 聖 芳（ 1998） 

 

台 東 地 區  

國 小 教 師  

1.同 事 關 係 與 行 政  

不 支 持  

2.缺 乏 工 作 外 報 酬  

3.工 作 負 荷  

4.師 生 家 長 間 關 係  

黃 義 良（ 1999） 

 

台 南 縣 國 小 兼

任 行 政 教 師 406 

名  

 

1.人 際 關 係  

2.工 作 負 荷  

3.時 間 壓 力  

4.專 業 知 能  

吳 政 融（ 2002） 

 

 

臺 灣 地 區 公、私

立 大 學 體 育

系 、 體 育 室 之

517 位 專 任 體

育 教 師  

1.學 生 生 活 管 理  

2.法 令 之 束 縛  

3.行 政 負 荷 重  

4.專 業 知 能 成 長  

吳 明 順（ 2002） 

 

台 灣 省 中 部 八

縣 市 之 公 立 國

民 中 學 所 有 主

任 794 人  

1.工 作 負 荷  

2.人 際 處 理  

3.專 業 知 能  

4.決 策 參 與  

5.內 在 衝 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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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上 表  

紀 翠 玲（ 2002） 

 

台 南 縣 及 台 南

市 之 公 立 國 民

小 學 兼 任 行 政

教 師 為 研 究 對

象 ， 有 效 樣 本

449 人  

1.工 作 負 荷  

2.人 際 關 係  

3.學 生 問 題  

4.行 政 支 持  

5.角 色 期 望  

6.專 業 發 展  

黃 宏 建（ 2002） 台 中 縣 國 中 教

師 450位  

1.教 師 生 涯 發 展  

2.工 作 本 身 內 在 因

素  

3.組 織 架 構 與 氣 氛  

4.工 作 中 人 際 關 係  

5.組 織 中 的 角 色  

詹 寶 完（ 2003） 

 

一 位 兼 任 註 冊

組 長 國 小 教 師  

1.工 作 層 面  

2.心 理 層 面  

3.環 境 層 面  

M y k l e t u n  
（ 1 9 8 4）   

 

挪 威 中 學  

教 師 912 名  

1.工 作 過 度 負 荷  

2.學 生 不 良 行 為  

3.職 位 異 動  

4.組 織 氣 氛 不 佳  

5.同 事 關 係 緊 張  

B r o w n（ 1 9 8 4） 小 學 教 師  

 

1.薪 水 較 低  

2.學 生 不 良 的 價 值

觀 和 態 度  

3.學 生 的 常 規 不 佳  

4.學 生 學 習 能 力 參

差 不 齊  

5.學 生 的 成 績 低 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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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上 表  

B o r g  &  
R i d i n g（ 1 9 9 1） 

針 對 小 學 教 師

的 工 作 壓 力  

 

1.學 生 不 良 行 為  

2.不 良 的 工 作 環 境  

3.不 良 的 同 事 關 係  

4.時 間 壓 力  

C h a p l a i n
（ 1 9 9 5）  

英 國 中、小 學 教

師 。  

 

1.專 業 發 展 受 限  

2.學 生 行 為 與 態 度  

3.工 作 任 務 太 多  

M o n t a l v o , B a i r  
&  B o o r（ 1 9 9 5） 

美 國 中、小 學 教

師 。  

 

1.師 生 關 係 不 良  

2.家 長 與 教 師 的 關

係  

3.行 政 階 層 與 教 師  

的 關 係  

4.工 作 突 發 狀 況  

S a l o  （ 1 9 9 5）  

 

歐 洲 教 師  

 

1. 學 生 管 理 問 題  

2. 工 作 問 題  

3. 社 區 人 士 參 與  

4. 學 生 及 家 長  

5. 個 人 問 題  

資 料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整 理  

綜 合 上 述 國 內 外 有 關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實 證 研

究 ， 其 共 同 因 素 包 括 ： 專 業 發 展 、 專 業 知 能 、 工 作 負

荷 、 行 政 支 持 、 團 體 中 的 人 際 關 係 、 學 生 行 為 與 學 習

的 問 題 、 角 色 期 望 與 扮 演 、 時 間 支 配 等 幾 個 因 素 。 本

研 究 依 文 獻 探 討、研 究 對 象 之 特 性 及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因

素 將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區 分 為（ 一 ）工 作 負 荷 ；（ 二 ）

人 際 處 理 ；（ 三 ） 決 策 參 與 ；（ 四 ） 內 在 衝 突 ；（ 五 ）

專 業 知 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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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教 師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工 作 壓 力 之 相 關 研 究  

從 上 述 有 關 工 作 壓 力 理 論 模 式 及 來 源，可 發 現 個

人 背 景 因 素 是 影 響 工 作 壓 力 知 覺 程 度 的 重 要 原 因。因

此 本 研 究 ， 就 以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與 工 作 壓 力 之 關 係 ，

作 以 下 的 探 討 ：  

（ 一 ） 性 別 與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研 究  

根 據 相 關 研 究 ， 可 歸 納 出 下 列 三 種 情 形 ：  

1.不 受 性 別 影 響 之 研 究  

陳 貞 芳（ 1996）、 吳 宗 立（ 1996）、K y r i a c c o  ＆

P a r t t  ( 1 9 8 5 ) 、 L i t t  ＆ T u r k ( 1 9 8 5 ) 、 F r i e s e n  ＆

W i l l i a m s ( 1 9 8 5 )、 H a r r i s（ 1 9 8 5）、 R u s s e l l（ 1 9 8 7）、

D e f r a n k  ＆ S t r o u p  （ 1 9 8 9）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工

作 壓 力 不 受 性 別 影 響 。  

2.男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女 教 師 之 研 究  

（ 1）在 專 業 不 適 任 感 方 面：周 立 勳（ 1986）、 

張 進 上（ 1990）之 研 究 認 為 男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女 教

師 。  

（ 2） 在 人 際 關 係 方 面 ： 鄧 柑 謀 （ 1991） 、  

程 一 民 （ 1996） 、 黃 義 良 （ 1999） 、 張 進 上 （ 1990）

之 研 究 認 為 男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女 教 師 。  

（ 3） 在 行 政 文 書 方 面 ：K y r i a c o u  ＆  

S u t c l i f f e（ 1 9 7 8）之 研 究 認 為 男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女

教 師 。  

（ 4） 在 工 作 負 荷 方 面 ： 鄧 柑 謀 （ 1911） 、  

程 一 民（ 1996）、 周 立 勳（ 1996）、 張 進 上（ 1990）、

謝 琇 玲（ 2000）之 研 究 認 為 男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女 教

師 。  

（ 5） 在 學 生 行 為 和 態 度 與 專 業 任 務 方 面 ：  

C h a p l a i n（ 1 9 9 5）之 研 究 認 為 男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女

教 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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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6） 在 整 體 壓 力 方 面 ： 謝 琇 玲 （ 2000） 之  

研 究 認 為 男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女 教 師 。  

3.女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男 教 師 之 研 究  

（ 1） 在 人 際 關 係 方 面 ： 陳 聖 芳 （ 1999） 、  

王 秀 慧 （ 2000） 、M o r a c c o  ＆ M c F a d d e n（ 1 9 8 4） 之

研 究 認 為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男 教 師 。  

（ 2） 在 班 級 教 學 的 經 營 方 面 ： 周 立 勳  

（ 1986）、林 玟 玟（ 1988）、張 進 上（ 1990）、K y r i a c o u  

＆ S u t c l i f f e（ 1 9 7 8）之 研 究 認 為 女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

男 教 師 。  

（ 3） 在 工 作 負 荷 方 面 ： 劉 焜 輝 （ 1984） 、  

林 玟 玟（ 1988）、王 秀 慧（ 2000）、M o r a c c o  ＆ M c F a d d e n

（ 1 9 8 4） 之 研 究 認 為 女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男 教 師 。  

（ 4） 在 專 業 知 能 方 面 ： 林 純 文 （ 1996） 、  

王 秀 慧（ 2000）之 研 究 認 為 女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男 教

師 。  

（ 5）在 決 策 參 與 方 面：鄧 柑 謀 (1991) 之 研  

究 認 為 女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男 教 師 。  

（ 6） 在 專 業 關 懷 方 面 ：C h a p l a i n（ 1 9 9 5）  

之 研 究 認 為 女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男 教 師 。  

（ 7） 在 時 間 支 配 方 面 ： 林 純 文 （ 1996） 之  

研 究 認 為 女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大 於 男 教 師 。  

（ 二 ） 年 齡 與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研 究  

根 據 相 關 研 究 ， 可 歸 納 出 下 列 三 種 情 形 ：  

1.認 為 不 受 影 響 者  

謝 琇 玲 (1990)、L i t t  ＆ T u r k ( 1 9 8 5 )、 F r i e s e n  ＆

W i l l i a m s ( 1 9 8 5 )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不 受

年 齡 影 響 。  

2.認 為 年 輕 者 壓 力 較 大  

（ 1）在 行 政 支 持 方 面 :周 立 勳（ 1986）、 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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壁 煌 （ 1989）、 張 進 上 （ 1990）、 程 一 民 （ 1996） 等 人

之 研 究 認 為 年 輕 教 師 壓 力 較 大 。  

（ 2）在 班 際 經 營 方 面K y r i a c o u  ＆ S u t c l i f f e  

（ 1 9 7 8）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年 輕 教 師 壓 力 較 大 。  

（ 3） 在 工 作 負 荷 方 面 ： 程 一 民 （ 1996）、  

王 秀 慧（ 2000）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年 輕 教 師 壓 力 較 大 。 

（ 4） 在 人 際 關 係 方 面 ：M o r a c c o  ＆  

M c F a d d e n（ 1 9 8 4）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年 輕 教 師 壓 力 較

大 。  

（ 5） 在 專 業 知 能 方 面 ： 蔡 璧 煌 （ 1989）、  

張 進 上（ 1990）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年 輕 教 師 壓 力 較 大 。 

（ 6） 在 整 體 壓 力 方 面 ： 劉 焜 輝 (1984)、  

周 立 勳 (1986)、 林 純 文 (1996)、 張 進 上 (1990) 、

R u s s e l ( 1 9 8 7 ) 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年 輕 教 師 壓 力 較 大 。  

（ 7） 在 決 策 參 與 方 面 ： 鄧 柑 謀 （1991） 

之 研 究 認 為 年 輕 教 師 壓 力 較 大 。  

（ 8）在 教 師 角 色 壓 力 方 面 ： 謝 金 青  

（ 1992） 、 林 純 文 （ 1996）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年 輕 教

師 壓 力 較 大 。  

3.認 為 年 紀 大 者 壓 力 較 大  

在 人 際 關 係 方 面 ： 鄧 柑 謀 (1991)、D e f r a n k  ＆

S t r o u p ( 1 9 8 9 )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年 紀 大 教 師 壓 力 大 。  

（ 三 ） 服 務 年 資 與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研 究  

根 據 相 關 研 究 ， 可 歸 納 出 下 列 三 種 情 形 ：  

1.與 服 務 年 資 無 顯 著 差 異  

蔡 璧 煌（ 1989）、謝 琇 玲（ 1990）、陳 貞 芳（ 1996）、

F r i e s e n  ＆ W i l l i a m s（ 1 9 8 5）、 H u a n g（ 1 9 8 8）、 L i t t  ＆

T u r k（ 1 9 8 5）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與 服 務

年 資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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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認 為 服 務 年 資 較 輕 的 教 師 壓 力 較 大  

劉 焜 輝（ 1984）、蔡 先 口（ 1985）、林 幸 台 (1986)、

周 立 勳 （ 1986） 、 蔡 璧 煌 (1989)、 程 一 民 （ 1996） 、

K y r i a c o u  ＆ S u t c l i f f e（ 1 9 7 8）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服 務

年 資 較 輕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較 大 。  

3.服 務 年 資 愈 深 的 教 師，其 工 作 壓 力 愈 大  

鄧 柑 謀（ 1991）、D e F r a n k  ＆ S t r o u p  （ 1 9 8 9）、
H a r r i s  （ 1 9 8 5）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服 務 年 資 愈 深 教 師
工 作 壓 力 較 大 。  

（ 四 ） 婚 姻 狀 況 與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研 究  

根 據 相 關 研 究 ， 可 歸 納 出 下 列 三 種 情 形 ：  

1.不 受 婚 姻 狀 況 影 響 之 研 究  

劉 焜 輝（ 1984）、黃 隆 民（ 1985）、施 淑 芬（ 1990）、

陳 貞 芳（ 1996）、 葉 龍 源 (1998)、 陳 聖 芳 、（ 1999）、

R u s s e l l（ 1 9 8 7）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不 受

婚 姻 狀 況 影 響 。  

2.未 婚 者 壓 力 大 於 已 婚 者 壓 力 之 研 究  

（ 1） 在 時 間 支 配 方 面 ： 林 純 文 （ 1986）  

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未 婚 者 壓 力 大 於 已 婚 者 壓 力 。  

（ 2）在 人 際 關 係 方 面：鄧 柑 謀（ 1991）、 

葉 兆 祺 （ 1999）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未 婚 者 壓 力 大

於 已 婚 者 壓 力 。  

（ 3）在 行 政 支 持 方 面 ： 周 立 勳（ 1986）、 

張 明 麗 （ 1992）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未 婚 者 壓 力 大

於 已 婚 者 壓 力 。  

（ 4）在 專 業 知 能 方 面 ： 周 立 勳（ 1986）、 

張 進 上 （ 1990） 、 張 明 麗 （ 1992） 、 林 純 文 （ 1996）

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未 婚 者 壓 力 大 於 已 婚 者 壓 力 。  

（ 5）在 工 作 負 荷 方 面 : 鄧 柑 謀（ 1991）、 

林 純 文 （ 1996） 、 葉 兆 祺 （ 1999） 、 王 秀 慧 （ 200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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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未 婚 者 壓 力 大 於 已 婚 者 壓 力 。  

（ 6） 在 角 色 模 糊 方 面 ： 陳 貞 芳 （ 1996）  

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未 婚 者 壓 力 大 於 已 婚 者 壓 力 。  

（ 7）在 班 級 經 營 方 面 ： 周 立 勳（ 1986）、 

張 進 上 （ 1990） 、 林 純 文 （ 1996） 、 葉 兆 祺 （ 1999）

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未 婚 者 壓 力 大 於 已 婚 者 壓 力 。  

（ 8） 在整 體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方 面 ： 林 純 文  

（ 1996）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未 婚 者 壓 力 大 於 已 婚 者 壓

力 。  

3.已 婚 者 壓 力 大 於 未 婚 者 壓 力 之 研 究  

（ 1） 在 專 業 知 能 方 面 :蔡 璧 煌 （ 1989） 、 

黃 義 良 （ 1999）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已 婚 者 壓 力 大

於 未 婚 者 壓 力 。  

（ 2） 在 人 際 關 係 方 面 ： 鄧 柑 謀 （ 1991）  

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已 婚 者 壓 力 大 於 未 婚 者 壓 力 。  

（ 3）在 行 政 支 持 方 面 :蔡 璧 煌 （ 1989） 等  

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已 婚 者 壓 力 大 於 未 婚 者 壓 力 。  

（ 4）在 工 作 負 荷 方 面 ： 鄧 柑 謀（ 1991）、 

黃 義 良 （ 1999）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已 婚 者 壓 力 大

於 未 婚 者 壓 力 。  

（ 5） 在 時 間 支 配 方 面 ： 謝 琇 玲 （ 1990）  

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已 婚 者 壓 力 大 於 未 婚 者 壓 力 。  

（ 五 ） 教 育 背 景 與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研 究  

根 據 相 關 研 究 ， 可 歸 納 出 下 列 二 種 情 形 ：  

1.認 為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 

王 秋 絨（ 1981）、張 瑞 芬（ 1989）、謝 琇 玲（ 1990）、

林 純 文（ 1996）、 陳 貞 芳（ 1996）、 程 一 民（ 1996）、

黃 義 良 （ 1999） 等 人 之 研 究 認 為 教 師 教 育 背 景 與 教

師 工 作 壓 力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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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認 為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 

（ 1） 在 行 政 支 持 方 面 ： 陳 聖 芳 （ 1999） 

認 為 研 究 所 畢 業 的 教 師 壓 力 較 大 。  

（ 2） 在 班 級 教 學 方 面 ： 張 進 上 (1990) 

認 為 研 究 所 程 度 的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小 於 師 範 院 校 程 度

的 教 師 。  

（ 3） 在 專 業 知 能 方 面 ： 張 進 上 （ 1990） 

認 為 大 學 畢 業 的 教 師 壓 力 大 於 師 專 （ 範 ） 畢 業 的 教

師 。  

（ 4） 在 工 作 負 荷 方 面 ： 陳 聖 芳 （ 1999） 

認 為 師 範 院 校 畢 業 的 教 師 壓 力 較 大 ， 王 秀 慧 （ 2000）

指 出 一 般 大 學 畢 業 比 師 範 院 校 或 技 術（ 大 ）學 院 畢 業

的 教 師 壓 力 大 。  

（ 5） 在 人 際 關 係 方 面 ： 陳 聖 芳 （ 1999） 

認 為 研 究 所 畢 業 的 教 師 壓 力 較 大 。  

（ 六 ） 學 校 規 模 與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研 究  

根 據 相 關 研 究 ， 可 歸 納 出 下 列 三 種 情 形 ：  

1.無 顯 著 差 異  

王 秋 絨 （ 1981） 認 為學 校 規 模 與 教 師 工 作 壓 力

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2.學 校 規 模 小 的 教 師 壓 力 大 於 學 校 規 模 大

的  

（ 1） 在 專 業 知 能 方 面 :黃 義 良 （ 1999） 認  

為 學 校 規 模 小 的 教 師 壓 力 大 於 學 校 規 模 大 的 。   

（ 2）在 工 作 負 荷 方 面 ： 蔡 璧 煌（ 1989）、 

黃 義 良（ 1999）認 為 學 校 規 模 小 的 教 師 壓 力 大 於 學 校

規 模 大 的 。   

3.學 校 規 模 大 的 教 師 壓 力 大 於 學 校 規 模 小

的  

（ 1）在 行 政 支 持 方 面 ： 周 立 勳（ 1986）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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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聖 芳（ 1999）認 為 學 校 規 模 大 的 教 師 壓 力 大 於 學 校

規 模 小 的 。   

（ 2） 在 人 際 關 係 方 面 ： 陳 聖 芳 （ 1999）  

認 為 學 校 規 模 大 的 教 師 壓 力 大 於 學 校 規 模 小 的 。  

（ 3） 在 班 級 教 學 、 學 生 行 為 方 面 ： 周 立  

勳（ 1986）認 為 學 校 規 模 大 的 教 師 壓 力 大 於 學 校 規 模

小 的 。  

（ 4） 整 體 壓 力 方 面 ： 周 立 勳 （ 1986） 、  

郭 聰 貴 （ 1989） 、 郭 峰 偉 （ 2000） 、 程 一 民 （ 1986）

認 為 學 校 規 模 大 的 教 師 壓 力 大 於 學 校 規 模 小 的 。  

（ 七 ） 擔 任 職 務 與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研 究  

根 據 相 關 研 究 ， 可 歸 納 出 下 列 三 種 情 形 ：  

1.不 會 影 響 工 作 壓 力 的  

蔡 先 口 （ 1985）、 L i t t  ＆ T u r k（ 1 9 8 5） 認 為 擔

任 職 務 不 會 影 響 工 作 壓 力 。  

2.一 般 教 師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較 大 者  

（ 1） 在 班 級 教 學 上 ： 周 立 勳 (1986) 認  

為 一 般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較 大 。   

（ 2） 在 決 策 參 與 、 工 作 肯 定 上 ： 鄧 柑 謀  

(1991) 認 為 一 般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較 大 。  

3.兼 任 行 政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較 大 者  

（ 1）在 工 作 負 荷 方。面：周 立 勳 (1986)、 

謝 琇 玲 （ 1990）、 鄧 柑 謀 （ 1991） 認 為 兼 任 行 政 教 師

工 作 壓 力 較 大 。  

（ 2） 在 人 際 關 係 方 面 ： 鄧 柑 謀 （ 1991） 

認 為 兼 任 行 政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較 大 。  

（ 3） 在 行 政 支 持 方 面 ： 張 進 上 （ 1990） 

認 為 兼 任 行 政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較 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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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八 ） 兼 任 行 政 工 作 年 資 與 工 作 壓 力 之 研 究  

在 整 體 角 色 衝 突 壓 力 方 面 ： 謝 金 青 （ 1992） 、

黃 義 良 （ 1999）認 為 兼 任 行 政 工 作 年 資 深 教 師 壓 力

小 於 年 資 淺 教 師 。  

（ 九 ） 學 校 類 型 與 工 作 壓 力 之 研 究  

1.M c C o r m i c k（ 1 9 9 7）研 究 指 出 ， 不 同 類  

型 學 校 （ 指 中 學 與 小 學 ） 的 教 師 ， 對 工 作 壓 力 的 知

覺 有 明 顯 的 不 同 。  

2.S o l b e r t  ＆ F e l d（ 1 9 8 9）比 較 天 主 教 學  
校 教 師 與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所 知 覺 壓 力 之 差 異 ， 研 究 發

現 ， 在 學 生 反 抗 、 課 程 要 求 、 社 區 反 抗 等 因 素 中 ，

兩 者 間 具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。  

綜 合 以 上 文 獻 探 討 ， 有 關 性 別 、 年 齡 、 服 務 年

資 、 婚 姻 狀 況 、 教 育 背 景 、 學 校 規 模 、 擔 任 職 務 、

兼 任 行 政 工 作 年 資 、 學 校 類 型 與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研

究 ， 常 因 研 究 對 象 不 同 、 研 究 時 間 不 同 、 研 究 工 具

的 差 異 ， 致 使 研 究 顯 現 出 不 一 致 結 果 ， 尤 其 是 學 校

兼 任 行 政 人 員 對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的 感 受 ， 因 此 有 待 進

一 步 的 探 討 。 由 於 教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主 要 來 自 於

外 在 環 境 與 內 在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不 同 ， 但 時 代 的 變

遷 ， 教 師 的 角 色 多 元 化 ， 所 以 教 師 所 負 擔 的 責 任 更

是 繁 重 ， 國 內 很 多 學 者 以 國 小 、 國 中 教 師 或 兼 行 政

工 作 教 師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來 探 討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， 但 尚

少 有 僅 以 高 中 職 學 校 體 育 組 長 為 對 象 之 研 究 ， 因 此

有 進 一 步 研 究 的 必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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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本 章 總 結  

 

    綜 觀 上 述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相 關 文 獻 及 資 料 研

究 ， 研 究 者 歸 納 的 發 現 有 下 列 幾 項 ：  

一 、 在 研 究 對 象 上 ：  

    教 師 因 工 作 而 衍 生 的 壓 力，已 引 起 國 內、外 學 者  

的 普 遍 重 視 (林 純 文， 1996； 林 秀 靜 ， 1998；K y r i a c o u  

&  S u t c l i f f e， 1 9 7 9； 吳 政 融 ， 2002)。 而 上 述 的 相 關

研 究 中，大 部 分 是 以 中 小 教 師 為 調 查 樣 本，但 一 般 教

師 及 兼 任 行 政 的 教 師，壓 力 的 感 受 程 度 是 會 有 差 異 存

在 的 。 本 研 究 是 以 高 中 體 育 教 師 兼 任 組 長 為 研 究 對

象 ， 其 必 須 扮 演 多 重 角 色 ， 負 責 各 類 型 之 職 務 ， 既 是

行 政 人 員 又 是 教 學 的 工 作 者，因 此 本 研 究 所 想 瞭 解 的

是 他 們 的 壓 力 如 何 來 形 成 ？  

二 、 在 研 究 內 容 上  

    大 多 數 探 究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文 獻 資 料，是 以 工 作  

壓 力 源 及 因 應 方 式 為 主 。 對 於 壓 力 ( s t r e s s )的 解 釋 、

定 義 ， 隨 著 各 研 究 者 研 究 壓 力 的 角 度 不 同 、 目 的 不

同，而 有 不 同 的 說 法，惟 一 般 在 界 定 壓 力 時 不 外 乎 三

種 :壓 力 是 一 種 反 應 、 壓 力 是 一 種 刺 激 、 壓 力 是 人 與

環 境 之 間 的 互 動 (王 秀 慧 ，1999； 江 鴻 鈞 ， 1995； 林

秀 靜，1998；黃 義 良，1999；張 明 麗，1992; 張 進 上 ，

1992； 程 一 民 ， 1996； 吳 正 融 ， 2002)。 其 中 ， 以 壓

力 是 人 與 環 境 之 間 刺 激、反 應 的 互 動 觀 點，最 被 廣 為

採 用 研 究。足 見 教 師 工 作 壓 力 之 壓 力 源 是 值 得 繼 續 研

究 的 主 題 。 近 來 ， 政 府 、 民 間 教 育 改 革 浪 潮 、 學 校 組

織 變 革 、 校 長 領 導 方 式 、 學 校 的 情 境 、 組 織 氣 氛 、 教

師 生 涯、教 師 間 人 際 互 動 等 等，這 些 都 是 可 深 入 探 討

教 師 工 作 壓 力 的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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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 

上 述 的 研 究 除 了 梁 偉 岳（ 1995）、詹 寶 完（ 2003）

以 質 性 研 究 的 方 式，對 個 案 教 師 進 行 訪 談 研 究，大 多

以 問 卷 調 查 法 為 主 要 研 究 方 法，因 此 對 教 師 工 作 壓 力

形 成 的 心 理 過 程 以 及 壓 力 的 知 覺 程 度 無 法 做 深 入 的

探 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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